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恢复《２００７年扣押入息令（适用于特区

政府及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十一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恢复《２００７年扣押入息令（适用于特区政府及杂项修订）条

例草案》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首先，我在此感谢《２００７年扣押入息令（适用于特区政府及

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主席

蔡素玉议员及其它委员，为审议这项条例草案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与及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在稍后提出的「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

案」，亦是因应法案委员会的意见而提出的。 
 
  主席女士，「扣押入息令法例」的政策原意，是无论赡养费支付

人的入息来源是否政府，法院均可以向其发出「扣押入息令」，扣押

赡养费支付人的入息，以支付他们所需要承担的赡养费。条例草案的

主要目的，是要订明，尽管《官方法律程序条例》第２３（１）条但

书（ａ），禁止扣押政府支付的工资或薪金，法院依然可以发出「扣

押入息令」。 
 
  另一方面，由于在条例草案生效前，法院已经在若干的个案，就

政府支付的工资或薪金向政府发出了「扣押入息令」。为确保这些个

案的赡养费受款人能继续不间断地透过「扣押入息令」收取赡养费，

我们有必要透过条例草案，确认这些「扣押入息令」为有效。法案委

员会对具追溯力的确认条款表达关注，因此我会在稍后提出修正案，

把确认这些「扣押入息令」的时间，由原本在扣押令发出的日期，改

为本条例草案生效的日期。 
 
  除了上述的修正案外，我还会就一项技术性的安排，提出修正案。

我将会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再作解释。 
 
  主席女士，条例草案的实施，将会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扣押入息

令」法例，以保障赡养费受款人的利益。条例草案和各修正案，均得

到法案委员会的支持。我希望，各位议员投票支持条例草案，以及政

府提出的修正案。 
 
  多谢主席女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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